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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嵊泗县位于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即北纬 30°24′~31°04′、东

经 121°30′~123°25′之间，是浙江省最东部、舟山群岛最北部的海岛县。

花鸟山岛位于嵊泗列岛最北端，四面环海，东邻公海，南与壁下相望，

西南与绿华一港之隔，同嵊山渔港遥遥相对，距嵊泗县菜园镇 26.5

公里。

近年来，嵊泗列岛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

以其浓郁的海岛风情吸引着众多游客。嵊泗旅游的火爆带动了整个嵊

泗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嵊泗各个小岛旅游。花鸟山岛位

于浙江嵊泗列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建有“远东第一灯塔”闻名，

吸引无数游客来花鸟山岛旅游。

2022 年省长王浩在嵊泗县五龙乡、花鸟乡调研期间，仔细了解

美丽乡村建设、海岛旅游开发等情况。看到岛上发生的变化，旅游总

产值突破 6000 万元，王浩省长感到十分欣慰。他说，鲜明的主题是

美丽乡村、美丽海岛的旗帜和形象，要继续做好主题鲜明、特色突出、

具有独创性和唯一性的文章，紧紧抓住年轻人这一群体，不断开发文

化和旅游资源新功能、新价值，推出新场景、新玩法，进一步激活文

旅消费，做大文旅经济，造福一方百姓。

嵊泗花鸟山岛对外交通主要是水路，现有客运码头 2 座，分别为

北岙客运码头、南岙客运码头。花鸟山岛由于其特殊的地域条件致使

客运船舶须根据风向的不同选择合适码头靠泊。东南风盛行时，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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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往花鸟北岙客运码头靠泊，西北风盛行时，北岙客运码头无法靠

泊，船舶靠泊至南岙客运码头。北岙客运码头建造于 2004 年，建造

时规模为 500 总吨级，2017 年规模提升至 1000 总吨级。南岙客运码

头建造于 1996 年，建造时规模为 300 总吨级客运码头，2015 年规模

提升至 500 总吨级客运码头。

图 1  南岙、北岙客运码头关系示意图

南岙客运码头

北岙客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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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状南岙客运码头（客运站拆除前）

目前，南岙客运码头有固定航班往返于花鸟山岛及周围各乡镇诸

岛，一方面是运输岛民的生活必需品，如蔬菜、食品、粮食等，另一

方面是来岛游客进出花鸟山岛。随着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及海岛大花

园的建设，海岛休闲度假旅游不断兴起，进出花鸟山岛旅游的游客也

越来越多，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承担的交通吞吐量日益增长。而现南岙

码头仅有一条栈桥与后方陆域连接，在旅游旺季时码头拥挤、运营局

促。且码头后方陆域场地较小，场地东侧的乱石区在大浪或台风天气

时会将石块卷入陆域场地，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逐渐无法满足客运码

头因游客量激增而不断提高的需求。因此，嵊泗县交通运输局拟对现

有码头进行改造提升，在现有码头基础上新增一座栈桥，用于客运分

流，保障游客有序进出，同时在码头东侧新建一个透水平台，避免恶

劣天气下乱石上岸对客运站和人员造成威胁，减少安全隐患。

根据《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批复文件（嵊发改〔2024〕6 号，项目代码：2401-330922-04-01-94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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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为提升改造花鸟南岙客运码头，包括新建栈桥 1

座，长 13.8 米，宽 6 米；新建加宽平台 1 座，面积 374 平方米；修

复码头面层、护舷、系船柱等。

本工程位于嵊泗县花鸟岛南岙，新建平台部分位于马鞍列岛国家

海洋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红线编码 330922390046）。2024 年 2 月，舟

山市自然资源测绘设计中心编制了《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改造

工程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准入论证报告》，并于 2024 年 3 月

5 日通过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与主管部

门一致认为本工程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避让，且属于《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2〕

70 号）中允许的生态保护红线内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

活动“（一）管护巡护、保护执法、科学研究、调查监测、测绘导航、

防灾减灾救灾、军事国防、疫情防控等活动及相关的必要设施修筑”

中的“防灾减灾救灾”，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可行。目前，嵊泗县

人民政府已出具《关于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改造工程符合生态

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初步认定意见》，并上报浙江省人民

政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本工程应当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024 年 3 月，我局委托技术单位进行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我局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的唯一责任主体，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 2016）、《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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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管理办法》要求编制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我局通过同步张贴纸质公告和网络公示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公

众意见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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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评编制期间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局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花鸟乡、花鸟村

公告栏张贴了环评公示，同步在浙江政务网站进行了报告书全本公示，

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

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

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公示文件给出了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和审批报告书单位的联系方

式和地址，提供了公众索取环评报告书的途径和截止时间。公示内容

如下：

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嵊

泗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单位）拟实施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改造工程，现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1 日~3

月 22 日。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本工程位于嵊泗县花鸟乡南岙，现有客运码头东侧。

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有：提升改造花鸟南岙客运码头，包括新建栈桥 1 座，

长 13.8 米，宽 6 米；新建加宽平台 1 座，面积 465 平方米；修复码头面层、护

舷、系船柱等。

工程投资：949.65万元。

二、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为花鸟灯塔揽胜景区、浙江嵊泗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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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岛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国家级海洋公园）、马鞍列岛国家海洋公园生态保

护红线、嵊泗县鸟屿花乡贻贝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区、嵊泗县花鸟海滨浴场及花鸟

村。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简述

1、废水污染源强分析

施工期生活废水排放量约为 2.04m3/d。主要污染物及其浓度分别为 CODCr 

400mg/L、NH3-N 35mg/L。施工冲洗废水的产生量为 3m3/d，主要水污染物为石

油类和悬浮泥沙。施工钻孔泥浆废水 386.4 m3。

运行期不新增废水排放。

2、废气污染源强分析

施工期大气环境污染因子主要是扬尘和尾气，主要污染物为主要污染物为

TSP、SO2、NOx、HC、CO。

运行期不新增废气排放。

3、噪声污染源强分析

噪声主要来自于施工机械噪声，源强为 75~96dB。

运行期噪声影响与现状一致。

4、固废污染源强分析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0.03t/d；灌注桩钻渣 96.6 m3，少量建筑垃圾。

运行期码头产生少量旅客随身垃圾。

5、生态环境影响

工程施工期造成潮间带生物的影响损失量为 1.01t。

工程实施后未对工程所在海域流态产生明显改变，流速变幅为 0.002m/s 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工程区附近 100m 范围内。工程实施后，新建栈桥所在海域呈淤

积态，至冲淤平衡后，工程区范围内及周边海域冲淤变化趋势与首年相近，幅度

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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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位置示意图

图 2  环境敏感点分布

四、拟采取的环保对策和措施

水环境污染防治对策与措施

1.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纳入花鸟岛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农村生活污水处



9

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973-2015）一级标准后排放，经处理后的污水

排放对海洋环境影响很小。禁止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海。

2. 施工期在码头后方陆域设置隔油沉淀池，冲洗废水经收集、沉淀、隔油

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抑尘或冲洗，禁止外排。 

3. 施工期后方陆域应建设泥浆池，泥浆水用泵抽运至泥浆池经沉淀后上清

液回用于洒水抑尘，严禁排放入海，避免对海域环境产生影响。

4. 运行期封堵码头及栈桥雨水排水孔和消浪孔，修复码头护轮坎。

5. 运行期加强对在港船舶的管理和监督，在停泊期间不得排放污水，靠泊

船舶的生活污水和油污水经船上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GB3552-2018）相关要求后在航行途中排放至航行海域，或者收集后排

入小菜园码头岸上接收设施，不在本港区内排放。

大气污染防治对策与措施

1. 粉料建材如黄砂、水泥、渣土等不得露天堆放，应置于棚内或用篷布遮

盖。

2. 运输车辆的物料、渣土的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应用苫

布遮盖严实；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沿以下 15 厘米，保证物料、渣土、垃

圾等不露出。施工场地内运输通道及时清扫、冲洗，以减少汽车行驶扬尘，运输

车辆进入施工场地应低速行驶或限速行驶。

3. 在建筑材料装卸、运输和使用等各个环节，做好文明施工管理，尽量避

免或减少引起扬尘。对施工场地及车辆行驶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天洒水 4~5

次，可使扬尘减少 70％左右，将 TSP 污染距离缩小到 20~50m 范围。

4. 加强运输车辆、施工机械的维护，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科学管理。

5. 靠岸停泊期间（靠港后的 1 小时和离港前的 1 小时除外）应使用硫含量

≤0.5%m/m 的燃油。

噪声污染防治对策与措施

1. 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规定；

2.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

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3. 选择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先进的施工工艺，加强机械设备的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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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作状态；

4. 减少同时作业的高噪施工机械数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声源叠加的影响；

5. 做好周围相关群众、单位的协调工作，及时通报施工进度，减少人为的

噪声污染；

6. 合理安排行车路线，保持车况良好，尽可能匀速行使，尽量避开居民区，

同时应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避免午休、夜间运输作业；

7. 加强对施工队伍的管理，提倡文明施工。

8. 运行期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减少因不良运行产生的噪声。

9. 运行期加强船岸协调，避免船舶鸣笛。

固体废弃物防治对策与措施

1.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到指定的垃圾箱（筒）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2. 本项目施工建设会残留一定量废弃建材，主要包括废钢筋、包装袋、建

筑边角料等。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对废弃建材进行分拣，实现废弃建材的综

合利用，不可利用部分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3. 施工期桩基施工产生的泥浆钻渣经沉淀干化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4. 运行期码头设置垃圾桶。码头不接受船舶垃圾，旅客少量随身垃圾可投

放进码头垃圾桶，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船舶垃圾由嵊泗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在菜

园镇小菜园码头负责统筹接收。

5. 运行期船舶垃圾不得向海洋倒弃，须用密封式袋或桶盛装。

生态保护措施

1. 采用增殖放流等方法进行生态补偿；

2. 码头平台打桩采用钢护筒，防止泥浆水溢流入海；在后方陆域设置泥浆

沉淀池，灌注桩产生的泥浆水用泥浆泵输送到沉淀池中沉淀、固化，沉淀后上清

液用于场地抑尘。

3. 施工作业应预先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安排好水工建筑位置和施工进度，

避免在鱼虾产卵季节进行桩基作业；作业范围严格限制，禁止超范围作业。

4. 施工作业应满足海洋管理条例要求。应在避开风浪情况下的作业，作业

时应尽量避免使水体悬浮物浓度急剧增高；恶劣气象条件下停止作业。

5. 采取措施控制悬浮物影响的范围和强度，减小对浮游生物和渔业资源的



11

影响。

6. 严禁直接向施工水域排放生活废水、冲洗废水、泥浆废水等，严禁向水

域倾倒固体废弃物。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当前产业发展政策和嵊泗县的发展规划，其选址符合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并满足海洋特别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相关规划的要求，项目建

设符合“三线一单”要求，所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合理可行，只要措施落实，可

实现达标排放，项目建成投运后正常排放的污染物不会对现有海洋环境功能造成

明显改变。本项目在建设单位严格遵守“三同时”等环保制度、认真落实本报告

提出的环保措施和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影响较小。因此从环

境保护角度分析论证，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公众查阅环评报告书及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如需要查阅环评报告或其他资料，可致电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也可上

门联系，资料索取时间不迟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公众也可通过浙江政务网直接

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版。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花鸟乡居民和社会团体。公众可以以电话、书面

信件的形式向以下提出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

九、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嵊泗县交通运输局

单位地址：嵊泗县菜园镇东海路 126 号   联系人：赵科长  联系电话：

13587072100 

环评单位：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

单位地址：舟山市定海区千岛街道体育路 10 号  联系人：朱工  联系电话：

13675808086

审批单位：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嵊泗分局

单位地址：舟山市嵊泗县兴海路 277 号    联系电话：0580-508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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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泗县交通运输局

2024 年 3 月 8 日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我局在浙江政务网站中的公示信息板块公示了项目环评信息，公

示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1 日~3 月 22 日，与线下同步公示，共 10 个

工作日。网站链接为：

https://www.shengsi.gov.cn/art/2024/3/11/art_1354788_59045847.ht

ml。
 

图 3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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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张贴公告

我局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花鸟乡、花鸟村

张贴了环评公示。

     

花鸟乡

花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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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告栏公示

花鸟村

花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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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环保意见和建议。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环保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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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在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改造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已依法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

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

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嵊泗花鸟南岙客运码头提升

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

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嵊

泗县交通运输局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嵊泗县交通运输局

                         承诺时间：2024 年 4 月 29 日


